
一、案例简介

某家用电器甲公司的董事

会于 2007年初针对该公司的

主力销售商品所定的年度销售

目标为 100万件，但实际上因

为该年经济不景气，平均每月

只有约 8万件的销售量，故至

2007年 11月底前实际销售量

约为 88万件，估计全年的实际

总销售量约为 96万件。甲公司

管理阶层于年底为尽量达到董

事会原定的销售目标，采用压

库式销售，亦即将商品仍放在

甲公司仓库中，乙经销商未实

际提货，但甲公司开出销售 4

万件的发票，并于账上确认销

售收入及减少存货。而若下年

度乙经销商要求退货，甲公司

再开出红字发票，并确认销售

退回，作为下年度的销售收入

减项。因此甲公司于 2007 年

12月份除了实际销售的约 8万件商品外，加上压库式销售的

4万件商品，合计销售商品约为 12万件。全年账面总销售量

约为 100万件，达到董事会于年初所定的销售目标。

A会计师事务所对甲公司 2007年度报告进行审计时，其

外勤工作开始日为 2008年 1月 3日，外勤工作期间约为一

周，至 1月 10日完成审计工作并出具审计报告，于 2008年 1

月 15日交付给甲公司其 2006年的审计报告，甲公司于 1月

20日对外发布已审计会计报表，但 A会计师事务所一直未发

现甲公司压库销售的问题。直至 2008年 10月，A会计师事务

所进行甲公司 2008 年度报告的初审时，才发现甲公司于

2008年 1月起，陆续发生销货退回的事项，2008年 1至 6月

退回的商品数量总共约为 3万件。

二、审计处理

根据 2006年 2月 15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32 号———期后事项》（以下简称

“审计准则”）第四章第二十条的规定：“如果临近公布下一期

财务报表，且能够在下一期财务报表中进行充分披露，注册会

计师应当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是否仍有必要提请被审计

单位修改财务报表，并出具新的审计报告。”由于 A会计师事

务所是在 2008年 10月才发现甲公司销货退回的事项，故 A

会计师事务所可以直接在 2008年度的财务报表中进行充分

披露，而不一定要修改 2007年度的财务报表。

根据审计准则第一章第三条的规定：“本准则所称期后事

项，是指资产负债表日至审计报告日之间发生的事项以及审

计报告日后发现的事实。”因此期后事项已不限定在会计报表

公布日前发生，故在会计报表公布日 2008年 1月 20日发生

的事项虽仍属于期后事项，但根据审计准则第四章第十五条

的规定“在财务报表报出后，注册会计师没有义务针对财务报

表作出查询”，A会计师事务所是可以不对甲公司 2007年的

会计报表进行处理的。

三、启示

A会计师事务所未在进行甲公司 2007年度报告的审计

时发现甲公司存在压库式销售及销货退回的情况，可能有以

下几种原因：

1. 执行审计时间过短或过早。由于 A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8年 1月 3日即开始外勤工作，至 1月 10日完成审计工

作并出具审计报告只有短短一周的时间，因此除了例行的审

计工作外，很难有时间再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来确认是否有

重大的期后事项发生；此外，A会计师事务所于 1月 10日即

出具审计报告，而此时甲公司尚未编制 2008年 1月的会计报

表，也很难完全掌握所有的期后事项，故 A会计师事务所应

该在合理的成本及时间限制考虑下，尽量延长审计工作的时

间，以期发现重大的期后事项。

2. 甲公司先前未发生过类似情形，导致 A会计师事务所

的助理人员在执行外勤工作时，因经验不足而未发现甲公司

为追求业绩而采取压库式销售的事宜；或是助理人员配置不

够，而无暇进行太多期后事项的核查。故 A会计师事务所除

了派遣较多或较熟练的助理人员进行外勤工作外，还可以利

用存货盘点检查是否有账上已作销售但尚未出库的商品，或

是采用分析性复核等方法，发现甲公司销货收入在 2007年

12月较先前月份平均销售收入大增的情形。若甲公司无法提

出合理的解释，则可以合理怀疑有压库式销售的可能性。

3. 注册会计师作为一个外部审计者，对公司实际的经营

运作情况的掌握十分有限，只能就公司的会计报表、账册和凭

证进行核对及验证。例如在此案例中，可能会由于注册会计师

与公司管理阶层双方对收入确认的理解不同，或是对销货退

回的情形无法准确估计，而造成在执行审计过程时无法对此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4. 当管理阶层为了某些特殊目的需要进行利润调节或

盈余管理时，会尽量不使审计人员发现此类事情，例如延后入

账或是根本不入账；即使被审计人员发现并提出质疑时，管理

阶层也会提出一套自圆其说的解释。例如甲公司可能将销货

退回的情形延至 2008年 1月底或 2月初 A会计师事务所完

成审计报告后才入账，或是解释 2007年 12月销货大增是季

节性或其他因素所致。如此，则 A会计师事务所必须评判甲

公司提出的说明是否合理，是否具有报表公允性，才能决定是

否接受。注册会计师对于期后事项的查核，应当保持应有的职

业谨慎及专业上应有的关注，以做到审计准则第二章第五条

的规定所说的：“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截至审计报告日发生的、需要

在财务报表中调整或披露的事项是否均已得到识别。”若审计

人员在给予应有的职业关注以及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后，仍

无法得到充分的信息或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或解释，则应给予

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或拒绝表示意见，甚至拒绝甲公司的审计

聘任工作。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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